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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海运协定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（以下称为“缔约双

方”），希望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两国间的友好关系，为

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泰王国之间建立密切的海运关系，达成

协议如下：  

  第 一 条  

  在本协定中：  

  一、“缔约任何一方船舶”、“缔约双方船舶”和“缔约

另一方船舶”系指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或泰王国国旗的商

船。  

  二、船员系指在船舶航行期间，在该船上履行职责和服务，

持有本协定第十条所述身份证件，其姓名列入船员名册的包括

船长在内的人员。  

  第 二 条  

  缔约任何一方船舶可以在两国对外开放的港口之间航行，

经营两国之间或一国和第三国之间的客货运输。  

  第 三 条  

  缔约任何一方航运企业所经营的为缔约双方所能接受的悬

挂第三国国旗的租船，应享有同第二条及第十四条规定相同的

权力。  

  缔约任何一方航运企业所经营的悬挂与缔约另一方订有海

运协定的第三国国旗的商船，应被认为是缔约双方所能接受的。  

  第 四 条  

  为了执行本协定的条款，在各自法律、规定和规章范围内，

缔约双方同意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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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通过双方的主管机构，就两国间的海运活动进行相互

协商和交流情况。  

  二、缔约双方可在方便之时和有利的条件下缔结补充议定

书。  

  第 五 条  

  一、缔约任何一方的船舶在缔约另一方领水内航行、进出

港口或在其港内停泊，缔约双方应相互给予对方的船舶和船员

以最惠国待遇。  

  二、缔约一方的港口设备，包括码头、岸上和水上的装卸、

堆存以及港口的助航设备和引航服务等，应按照最惠国待遇，

提供缔约另一方船舶使用。  

  第 六 条  

  缔约双方应在其各自法律和港口规章范围内，加快办理海

关、检疫、边防检查和其它港口手续，并采取适当措施加快装

卸作业，避免对船舶造成不必要的延误。  

  第 七 条  

  一、缔约任何一方停泊在缔约另一方领水和港口的船舶上

的船员、旅客和货物，应受缔约另一方符合国际法的法律、规

定和规章的管辖。  

  二、缔约任何一方在缔约另一方领水或港口停泊的船舶，

应遵守缔约另一方对于设备、安全以及船舶载重线方面的有关

法律、规定和规章。  

  第 八 条  

  本协定的规定不适用于沿海航行。当缔约任何一方船舶为

卸下从国外运来的货物和旅客，或装载货物和旅客运往国外，

而由缔约另一方的一个港口驶往另一港口时，不应作为沿海航

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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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 九 条  

  一、缔约任何一方应根据缔约另一方主管当局按照其有关

法律和规定正式颁发的登记证书，承认船舶的国籍。  

  二、缔约双方应互相承认由缔约另一方主管当局正式颁发

的，或由缔约一方承认并为缔约另一方所接受的第三国领发的

吨位证书和其它船舶证书或文件，而无须对有关船舶重新丈量

和重新检验。  

  三、证书中所载船舶注册吨位，应作为按船舶吨位计收吨

税和任何其它税收以及港口费用的计算基础。  

  四、如果船舶吨位与证书中所记载吨位确实存有重大差异，

缔约任何一方主管当局应将其通知缔约另一方主管当局。  

  第 十 条  

  缔约任何一方应承认缔约另一方主管当局正式颁发的船员

身份证件：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发的证件为“海员证”；泰王国

颁发的证件为“海员证”。  

  第十一条  

  一、对持有身份证件，其姓名列入向主管当局递交的船员

名单中的船员，应准许其在船舶靠挂的港口所在地登岸。登岸

的船员应遵守缔约另一方港口的现行法律、规定和规章。  

  二、船员由于伤病和其他为缔约一方主管当局所接受的理

由，经缔约一方主管当局核准，可以在缔约一方的城镇停留。  

  三、船员由于遣返、登船任职和其他为缔约一方主管当局

可以接受的理由，在其护照经正式签证之后，可以在缔约任何

一方领土入境，出境或过境。  

  四、缔约任何一方根据其法律，有权拒绝任何船员入境，

即使他们持有第十条所述证明其为船员身份的证明文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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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十二条  

  缔约任何一方船舶在缔约另一方港口停留期间，前者的使

领馆官员与该船船员，在履行所在国现行有关手续以后，有权

互相联系和会见。  

  第十三条  

  一、缔约任何一方的船舶在缔约另一方领水内发生搁浅、

沉没或遭遇其他事故或损失时，缔约另一方主管当局应在其力

所能及的范围内，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救助旅客、船员、船舶

和货物。  

  二、对从本条第一款所述船舶卸下或抢救的货物和物件，

在下述情况下，不应征收关税和其他税捐：  

  （一）该货物和物件的交付并非为在缔约另一方领土上使

用或消费；  

  （二）就监管此项货物和物件，向缔约另一方海关当局尽

快发出通知。  

  第十四条  

  一、由缔约任何一方政府机构成交的两国间的货物，应在

平等互利的基础上，由缔约双方船舶按均等分配货载的原则承

运。  

  二、如果第一条和第三条所述缔约任何一方的船舶不能运

输本条第一款中所述其份额内的货物，则缔约另一方的船舶可

以优先承运该项货物。  

  第十五条  

  对缔约任何一方海运企业所经营的船舶，包括由该企业经

营的悬挂第三国国旗的租船，在缔约另一方从事旅客和货物运

输所得收入进行征税时，应给予最优惠的待遇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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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十六条  

  缔约任何一方应根据本国现行兑换条例，给予缔约另一方

海运企业以将其在前者领土上的海运收入，以可自由兑换的货

币或任何其他为缔约双方同意的货币进行自由汇兑的权利。  

  第十七条  

  为了促进缔约双方海运的发展和处理在执行本协定过程中

所产生的共同关心的问题，应由缔约双方主管当局指派专门代

表在双方同意的日期和地点，进行会晤。  

  第十八条  

  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为五年。以后，本协定

将自动无限期延长，直至缔约任何一方在六个月前以书面通知

终止本协定为止。  

  应缔约任何一方要求，并经双方同意，本协定可以修订。  

  对本协定的任何修订或废止，在其修订或废止生效之日以

前，不影响本协定所产生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。  

  经其各自政府正式授权的下列代表，已在本协定上签字盖

章，以昭信守。  

  本协定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曼谷签订，一式两份，

每份都用中文、泰文和英文写成。所有文本具有同等效力。在

解释上发生分歧时，以英文本为准。  

  附：补充议定书（一）  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根据中泰两国政府于一

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签订的海运协定第四条第二款，同意由

缔约任何一方航运企业以分期付款购置的悬挂第三国国旗并持

有足以证明其为缔约任何一方航运企业所经营的证件的商船，

应享有与给予本海运协定第一条第一款所述船舶同样的待遇。  

  本议定书作为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签订的海运协定

的组成部分。  

 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于曼谷签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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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       泰王国政府 

    代  表              代  表 

    曾  生              翁·蓬尼空 

    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 

  补充议定书（二）  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同意中泰两国政府海运

协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应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

政府间就防止对船舶所得税重复征税的一项协议。  

 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三日于曼谷签订。 

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        泰王国政府 

   代  表               代  表 

   曾  生             翁·蓬尼空 

   （签字）            （签字） 

 


